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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《全省文旅行业 

 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 吉文旅函〔2024〕16号 

各市（州）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、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、长春新
区商务与文化旅游局、中韩（长春）国际合作示范区文教卫体局，梅河口市文

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,各直属单位： 

  现将《全省文旅行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
地实际，认真履职尽责，抓好落实。 

  特此通知。 

  

  附件：1.全省文旅行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

   

   

 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

  2024 年 2月 8日 

  

  附件 1: 

  全省文旅行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

  



  根据吉林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2024 年城市

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工作计》的通知(吉垃圾分类办[2024]9 号)文件精神，

为扎实推进我省文旅行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确保文旅行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

目标落到实处，倡导绿色生活，助力“两山”理论建设，制定本方案。 

  一、指导思想 

 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的重要指示，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

署，以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引，以吉林省推进生活

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2024 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工
作计》为基本遵循，发挥政府引导推动文旅企业规范履职作用，助力全省文旅

行业全面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工作，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

目标。 

  二、工作目标 

  倡导全省文旅企业要按照《吉林省生活垃圾条例》要求，尤其是旅游星级
饭店要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并走在其他文旅企业前列，全面达到城市生活垃

圾分类源头减排量工作要求。其他有条件的文旅企业应积极推行生活垃圾分类

工作，鼓励有条件的单位以更高的目标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力争在全省文

旅行业（领域）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，生活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、

无害化水平明显提高，生活垃圾分类的氛围基本形成。 

  三、主要工作 

  (一)大力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。各地文旅部门要配合辖区垃圾分类

主管部门，引导文旅企业尤其在元旦、春节、国庆等重大节庆时期重要时段采

取微信短信、张贴宣传条幅标语、发放宣传手册、显示屏滚动播出等多种形式,

对生活垃圾分类进行多维度、全视角的宣传,营造良好宣传氛围;引导旅游星级

酒店、旅游景区（服务中心）、文化经营场所、文旅单位公共服务餐饮机构、

文旅系统机关食堂等文旅单位开展“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”宣传

活动，开展绿色餐饮和使用可循环利用物品的宣传推广，倡导文明用餐，拒绝

野味，“光盘行动”，引导旅游星级酒店等经营单位不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

性用品。 

  (二)积极引导相关单位强制分类。各地旅文旅部门要配合属地垃圾分类主

管部门，引导旅游星级酒店、旅游景区（服务中心）、文旅经营场所、文旅单

位公共服务餐饮机构、文旅系统机关食堂等文旅单位按我省生活垃圾分类标准

设置分类收集容器，安排人员指导生活垃圾有效分类投放，并积极协调辖区内

环卫部门做好生活垃圾中转事宜。 

  四、保障措施 

  (一)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我省国
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，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的民生工程，



要提高政治站位，主动作为，抓好工作部署，将任务层层分解，层层压实责

任。 

  (二)加强科学指导。各地各部门要指导辖区内旅游景区、旅游星级酒店、

文化娱乐场所按照工作要求，全面摸排，摸清现状和工作进展动态情况。争取

生态环境部门和财政部门的支持，推动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。 

  (三)及时反馈情况。各地各部门，每季度(季度结束前 5 天内)向省旅文厅

报送一次垃圾分类工作进展情况（包括相关制度文件、措施说明及成效、检查

通报、照片），厅机关业务处室、厅直属各单位依据工作职责对口进行跟踪问
效，并于 2024 年 3 月、6 月、9月、12月的 28 日前报省厅监管处。 


